
证监会发布《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

措施》 

 

近年来，证监会在实施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坚守初心使命，以支持科技发展

为导向带动关键制度创新，支持科技创新的监管体系、市场生态逐步形成。为
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，更好服务科技创新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，证监会制定了《资本市场服

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》，从上市融资、并购重组、债券发行、

私募投资等全方位提出支持性举措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一是建立融资“绿色通道”。加强与有关部门政策协同，精准识别科技型

企业，健全“绿色通道”机制，优先支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在资

本市场融资。 

二是支持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。统筹发挥各板块功能，支持科技型企业首

发上市、再融资、并购重组和境外上市，引导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向科技创新

领域。完善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的方式、对象和实施程序。 

三是加强债券市场的精准支持。推动科技创新公司债券高质量发展，重点

支持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债券融资，鼓励政策性机构和市场机构为

民营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债券融资提供增信支持。 

四是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配套制度。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，督促证券公

司提升服务科技创新能力。践行“开门搞审核”理念，优化科技型企业服务机

制。 

下一步，证监会将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加强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，

督促各项制度工作措施落地落实落细，实行动态监测、定期开展评估，适时优

化有关措施安排。 

 

 

本文来源于中国证监会网站，发布此文出于传播消息之目的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。 

风险提示：市场有风险，基金投资需谨慎。敬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目标的

产品。本资 料观点仅供参考，不作为投资建议。 


